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

单位：（万元）

	项目名称
	三亚市龙潭湖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（一期）
	项目单位
	三亚环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	项目联系人
	黎*将
	联系电话
	1559573****
	 总投资
	369.93

	中央资金
	
	地方配套
	
	项目性质（√）
	审批
	核准
	备案

	
	
	银行贷款
	
	
	√
	
	

	招标内容
	单项合同估算金额
	招标方式

（√）
	招标组织形式（√）
	招标范围（√）
	不招标

	
	
	公

开
	邀

请
	自

行
	委

托
	全部
	部

分
	×
	原因和理由

	勘察
	10.33
	
	
	
	
	
	
	×
	限额以下

	设计
	12.41
	
	
	
	
	
	
	×
	限额以下

	施工
	297.92
	√
	
	
	√
	√
	
	
	

	监理
	7.21
	
	
	
	
	
	
	×
	限额以下

	其他
	
	
	
	
	
	
	
	
	

	项目审批部门核准意见

	备注：1、项目招标行业行政监督部门：三亚市水务局

      2、公告方式在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海南省）·三亚市》(http://zw.hainan.gov.cn/ggzy/syggzy/)、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海南省）》（http://zw.hainan.gov.cn/ggzy/）等指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；
3、招标代理机构：自行选择；

4、招标人在招标活动中对已核准的招标方式、招标组织形式、招标范围做出改变的，应申请变更核准事项。项目应在具备法律规定的招标条件后，才能开展招投标活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1日



	注意事项：1、本表一式六份。双方各存一份，抄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、行业行政主管部门、市政务中心。


